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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2011-2013 年度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1、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60,149.68 5,525.94 2,953.50 

无形资产处置利得 1,424,358.33  2,801,248.65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利得   4,469,175.52  

减：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28,408.46 4,299,527.33 28,213.04 

无形资产处置损失     

合计 1,456,099.55 175,174.13 2,775,989.11 

（1）2013 年度 

2013 年 11 月，本公司将高新区 Q-5 地块土地使用权及附属房屋建筑物和

机器设备转让给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置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和

机器设备经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众联评报字[2013]第 142 号

《评估报告》，该部分资产账面净值 12,188,214.96 元，评估值 14,850,576.00

元，评估增值 2,662,361.04 元，本公司按照评估值转让，扣除须交纳的土地增

值税 1,202,026.71 元和处置费用 35,976.00 元后，确认资产处置收益

1,424,358.33 元。 

（2）2012 年度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利得 4,469,175.52 元。系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转

让所持有的亳州国翔污水处理运营有限公司 20%股权，原取得该项长期股权投

资初始成本 10,000,000.00 元，已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4,469,175.52 元，

取得转让价款 10,000,000.00 元，故确认转让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收益

4,469,175.52 元。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4,299,527.33 元。主要系本公司 2012 年 7 月本公司拆

除设备制造厂铆焊车间和总装车间，该部分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11,199,091.31

元，已计提累计折旧 3,277,751.58 元，其中拆迁后用于新建设备生产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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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3,726,853.24 元，实际发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

4,194,486.49 元。 

（3）2011 年度  

处置无形资产利得为 2,801,248.65 元，系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以 11.3183

亩 K-2-2-B 地块出资安徽国祯科技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土地使用权经安

徽正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测绘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安徽正诚[2010]（估）字第 0064

号评估报告，土地使用权账面净值 1,456,749.15 元，评估值 6,338,300.00 元，

评估增值 4,881,550.85 元，扣除须交纳的土地增值税 2,080,302.20 元后，确认

土地使用权处置收益 2,801,248.65 元。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政府补助   243,808.40 3,569,143.93 11,475,333.34 

合计  243,808.40 3,569,143.93 11,475,333.34 

明细如下：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巢湖蓝藻治理项目政府补助（注释①）   4,125,000.00 

上市补助（注释②）   2,000,000.00 

863 项目课题 2009AA064701 经费补

助（注释③） 
 900,000.00 2,100,000.00 

863 项目课题 2009AA063804 经费补

助（注释④） 
 1,960,000.00 1,960,000.00 

863 项目课题 2009AA063801 经费补

助（注释⑤） 
 283,333.33 495,833.34 

小城镇污水处理高效生物脱氮除磷技

术及关键设备开发项目经费补助（注释

⑥） 

200,000.00 200,000.00  

财政返还补助   

548,100.00 

 

 

驰名商标奖励    

专利补助   4,000.00 

科技创新补贴   100,000.00 

财政贴息 43,808.40 173,466.60  

变压器增容补偿费   55,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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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鹏城环保奖奖金   20,000.00 

其他  52,344.00 66,510.00 

合计 243,808.40 3,569,143.93  11,475,333.34 

注释： 

①巢湖蓝藻治理项目政府补助为 825 万元，该项目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获得了 825 万元的政府补助资金，此项目实施期为 2010 年-2011 年，本公司

按项目实施期间分期确认政府补助收益。 

②上市补助系根据合高管[2010]1 号文件《关于鼓励和促进合肥高新区企业

上市的意见》，2011 年本公司收到上市补助资金 200 万元。 

③863 项目课题 2009AA064701 项课题研究预算总支出 950 万元，其中专

项经费补助 300 万元。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收到下拨的课题研究专

项经费补助 300 万元，本公司按此项目实施期间 2011-2012 年分期确认科研课

题经费补助收益； 

④863 项目课题 2009AA063804 项课题研究预算总支出 1,288 万元，其中

专项经费补助 588 万元。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收到下拨的课题研究

专项经费补助 588 万元，本公司按此项目实施期间 2010-2012 年分期确认科研

课题经费补助收益； 

⑤863 项目课题 2009AA063801 项课题共涉及经费 210 万元，其中中央财

政专项资金经费 85 万元，项目起止年限为 2009 年 12 月至 2012 年 8 月。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收到下拨的课题研究专项经费补助 85 万元，本公

司按此项目实施期间 2010-2012 年分期确认科研课题经费补助收益。 

⑥本公司承担“小城镇污水处理高效生物脱氮除磷技术及管件设备开发”的

中试及示范工程的研究任务，课题共涉及经费 245 万元，其中安徽省财政专项

资金经费 40 万元，项目起止年限为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已经收到下拨的课题研究专项经费补助 40 万元，本公

司按此项目实施期间 2012-2013 年分期确认科研课题经费补助收益。 

3、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企业重组费用系本公司 2000 年根据兼并重组合肥中联环保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协议，预计的本公司需承担相关人员安置费用在 2011-2013 年度的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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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2 年 12 月 20 日出具的《确认函》，

本公司无需再缴纳中联社保中心退休人员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故一次

性冲回预计负债 23,978,594.71 元，其中记入营业外收入 20,327,049.61 元，冲

减财务费用 3,651,545.10 元。 

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1,179.49 -450,000.00 -307,800.00 

合计 -541,179.49 -450,000.00 -307,800.00 

其中： 

（1）2011 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公益性捐款支出 300,000.00 元。 

（2）2012 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公益性捐款支出 450,000.00 元。 

（3）2013 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公益性捐款支出 485,000.00 元。 

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无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三、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形。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